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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021_2022__E7_BB_99_E

6_8A_95_E8_B5_84_E7_c41_63198.htm 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

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银监会近日联合下

发了《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要对今年

上半年列入统计范围的总投资１亿元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逐

项进行全面清理。其中，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

炭、汽车、水泥、电力、纺织行业要清理总投资３０００万

元及以上的项目，煤炭行业要清理设计能力３万吨／年及以

上的项目。 五部门的意见指出，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

项目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核、土地审批、环境评价、信贷政

策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问题，影响

了正常的建设秩序，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固定资

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意见的通知》和国务院第１

４３次常务会议的有关要求，各地要对今年以来的新开工项

目，在已经开展的自查工作基础上进行全面清理。 据悉，这

次清理主要是从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土地审批、环评

审批、信贷政策执行等方面审查其是否违反有关政策和规定

。对于煤炭和其他矿山项目，除按上述标准清理外，还要从

是否经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审查同意安全设施

设计、是否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等安全管理方面进

行清理。 五部门要求，对照清理标准发现存在任何一项问题

的新开工项目，有关部门要依法进行处理，发展改革部门要

责令项目暂停建设、限期整改，在项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履行完相关程序后方可复工建设。对上述存在问

题的新开工项目，各地要将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措施，在当地

主要媒体上公告。 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未履

行完相关程序的建设项目，质检部门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

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不得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

；其中因新上项目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或变更经营范围的，在

取得企业登记前置许可前，工商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各

地清理工作结束后，国务院将组织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带

队的督查组，视各地清理结果和处理措施情况，对各地清理

工作进行抽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